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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2138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顺络电子          编号：2025-050 

 

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对外投资概况 

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

伙人深圳市高新投人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及其他有限合伙人深圳市引

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汇通金

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龙华区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光明区

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江西赣江新区信

担金服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《深圳市高新投高端装备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伙协议”），共同投资设立深圳

市高新投高端装备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合

伙企业”），合伙企业目标募资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，出资方式均为货币。全

体合伙人本次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4.5 亿元，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

民币 2,500万元。2024年 12月 6日，全体合伙人完成了合伙协议的签署，合伙

企业已完成工商登记备案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合伙企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，并取得了

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》（备案编码：SASE58）。合伙企业第一期资金 29,000

万元已募集到位，其中，公司已缴付第一期出资款 500万元，占公司认缴出资额

的 20%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、2024 年 12 月 10 日、2025 年 1 月

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的《关于与专业

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103）、《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

同投资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108）、《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

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4）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



2 

近日，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共同签署《深圳市高新投高端装备产业私

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（第二次签署），合伙企业

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由14.5亿元人民币增加至14.8亿元人民币，引入新进合伙人

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3,000万元人民币，并根据上述增资事

项对《合伙协议》做出修改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新有限合伙人的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: 91440300671880010T 

成立日期：2008-02-13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外商投资、上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定武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拓新路11号鸿富瀚科技大楼1栋

101 

股权结构：（截至2025年3月31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）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张定武 53,777,250 59.75% 

恒美國際有限公司 5,400,000 6.00% 

开封市瀚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4,596,750 5.11% 

张定概 3,105,000 3.45% 

丘晓霞 621,000 0.69%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大成中证360

互联网+大数据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
264,600 0.29% 

杨国忠 169,200 0.19% 

梁红 159,600 0.1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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邬凌云 133,700 0.15% 

李建伟 130,400 0.14% 

注册资本： 9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导热材料、散热材料、电磁屏蔽材料、石墨散

热膜、石墨烯功能材料、电子吸波材料、碳材料、电子复合材料、超薄热管、石

墨碳素、超薄VC（均温板）、 PET、Pl膜材类的研发和销售; 经营进出口及相关

配套业务。电池制造；电池销售；电池零配件生产；电池零配件销售；电子专用

材料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

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金属结构制造；金属结构销售；电

子专用设备制造；电子专用设备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生产经营刀具（不含管制刀具）、

自动化设备、电子产品、电子辅料（其他自粘塑料板、片、膜等材料）、五金零

件；从事上述产品及计算机软硬件、软件产品的研发、批发、技术咨询、进出口

及相关配套业务（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，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

规定管理的商品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）；转让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；从事

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不含分销、国家专营专控商品）；II类医疗器械批发与销售、

医用防护口罩、医用外科口罩、劳保口罩、日常生活用口罩的批发与销售。（以

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，涉及备案许可资质的需

取得相关证件后方可实际经营）；食品进出口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

货物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

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是否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2、《合伙协议》第2.1.1条如下约定内容： 

合伙企业目标募资规模为【贰拾亿元人民币（RMB 2,000,000,000）】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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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方式均为货币。本次签署协议时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（“认缴出资总额”）

为拾肆亿伍仟万元人民币（RMB[1,450,000,000]），本次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如

下表所示。如基金认缴总出资额后续增加或减少的，基金管理人对合伙企业的认

缴出资比例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届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1%，基金管理人及

其关联方合计认缴出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伙企业认缴规模的5%。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

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8,000 46.8966% 

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,000 13.7931% 

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,000 2.7586% 

深圳市龙华区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,000 2.7586% 

深圳市光明区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,000 2.7586% 

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,000 26.2069% 

江西赣江新区信担金服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,500 1.7241% 

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,500 1.7241% 

深圳市高新投人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,000 1.3793% 

合计  145,000 100% 

 

变更为： 

合伙企业目标募资规模为【贰拾亿元人民币（RMB 2,000,000,000）】，出

资方式均为货币。本次签署协议时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（“认缴出资额”）

为拾肆亿捌仟万元人民币（RMB[1,480,000,000]），本次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如

下表所示。如基金认缴总出资额后续增加或减少的，基金管理人对合伙企业的认

缴出资比例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届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1%，基金管理人及

其关联方合计认缴出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伙企业认缴规模的5%。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

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8,000 45.945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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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,000 13.5135% 

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,000 2.7027% 

深圳市龙华区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,000 2.7027% 

深圳市光明区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,000 2.7027% 

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,000 25.6757% 

江西赣江新区信担金服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,500 1.6892% 

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,500 1.6892% 

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,000 2.0270% 

深圳市高新投人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,000 1.3514% 

合计  148,000 100.0000% 

 

3、《合伙协议》第1.5条如下约定内容： 

“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式为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(含认购增资形式、股权受让

形式、以股权投资为目的的认购可转债，可转债投资须满足《关于加强私募投

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》及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指引第2号--私募股权、创业投

资基金》等先行监管要求)及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。” 

变更为： 

“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式为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(含认购增资形式、股权受让

形式、以股权投资为目的认购可转债，可转债投资金额应当不超过基金实缴金

额的20%，且须满足《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》及《私募投资基

金备案指引第2号--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》等现行监管要求)及上市公司的

定向增发。” 

4、《合伙协议》第7.5条如下约定内容： 

“合伙企业清算出现亏损时，应首先由普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承

担,不足部分再由其他出资人按认缴出资比例承担，深圳市、区引导基金承担亏

损金额以其实缴出资额为上限。” 

变更为： 

“合伙企业清算出现亏损时，由全体合伙人按各自认缴出资比例承担，深

圳市、区引导基金承担亏损金额以其实缴出额为上限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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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深圳市高新投高端装备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合伙协议》（第二次签署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


